	附件

青岛市政府采购评审专家诚信评价指标

	序号
	指标分类
	评价
环节
	具体情形
	分值

	1
	加分事项
	表现突出
	积极参与和配合财政部门政策调研、课题研究等，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建议，工作成果被财政部门采纳
	每项加5分

	2
	
	
	对我市评审专家管理及财政部门日常监管工作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建议，被财政部门采纳
	

	3
	
	
	积极协助财政部门开展投诉、举报处理等工作，提供关键线索并查证属实
	

	4
	
	
	积极参与国家、省、市有关部门开展的与政府采购业务有关的竞赛或活动，获得表彰奖励或取得较好名次
	

	5
	
	
	经财政部门认定的在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中表现突出的其他情形
	

	序号
	指标分类
	评价
环节
	具体情形
	分值

	6
	减分事项
	征集选聘
	工作单位、需要回避的信息等事项发生变化后未及时在山东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进行变更
	5

	7
	
	
	不如实填报回避信息
	30

	8
	
	
	应聘、续聘提供虚假材料，获取评审专家资格
	30

	9
	
	评审准备
	接受评审任务后未参加评审活动且未按规定事先请假
	5

	10
	
	
	不配合工作人员进行专家身份验证
	10

	11
	
	
	在参加评审活动过程中，拒绝将手机等通讯工具或者相关电子设备交由采购代理机构或者采购人统一保管
	10

	12
	
	
	在采购结果公示前，泄露自己或他人应邀参加项目评审身份和参与评审项目有关信息
	30

	13
	
	
	确定参加评审至评审结束前私自接触投标供应商
	30

	序号
	指标分类
	评价
环节
	具体情形
	分值

	14
	减分事项
	项目评审
	接受评审任务后，未按时参加评审工作超过30分钟（含30分钟）或早退的
	5

	15
	
	
	在评审过程中不服从现场管理，影响评审工作正常进行
	10

	16
	
	
	在评审过程中擅离职守，影响评审程序正常进行
	10

	17
	
	
	评审时间内擅自与外界联系
	10

	18
	
	
	除规定情形外，接受投标人提出的与投标文件不一致的澄清或者说明
	10

	19
	
	
	投标（响应）供应商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响应）供应商报价，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未要求其在评审现场合理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必要时未要求提交相关证明材料
	10

	20
	
	
	评审现场未履行核对评分、供应商报价等重要数据的义务
	10

	21
	
	
	对需要共同认定的事项，拒不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作出结论
	10

	序号
	指标分类
	评价
环节
	具体情形
	分值

	22
	减分事项
	项目评审
	无正当理由拒不在评审报告上签字，或者有异议未签署不同意见并说明理由
	10

	23
	
	
	故意拖延评审时间以获取更多劳务报酬
	10

	24
	
	
	索要评审劳务报酬标准和差旅报销标准以外费用的
	20

	25
	
	
	记录、复制或带走任何评标资料
	20

	26
	
	
	发现采购文件内容违反国家有关强制性规定，或者内容有重大歧义、重大缺陷，未停止评审并向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说明情况
	20

	27
	
	
	在评审过程中发现供应商有行贿、提供虚假材料或者串通等违法行为，未及时向财政部门报告
	20

	28
	
	
	在评审过程中受到非法干预，未及时向财政部门报告
	20

	29
	
	
	在评审过程中发表倾向性、歧视性、排他性、引导性言论，明示或暗示授标意图，影响其他评审专家独立评审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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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减分事项


	项目评审
	在澄清、说明或补正时，故意诱导有关供应商表达与其投标（响应）文件不同的意见
	20

	31
	
	
	有法定回避情形而不主动提出，或明知应当回避而未主动申请回避
	30

	32
	
	
	未按照采购文件规定的评审程序、评审方法和评审标准进行独立评审
	30

	33
	
	
	未遵守评审工作纪律，泄露评审文件、评审情况和评审中获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
	30

	34
	
	
	索取收受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供应商、其他利害关系人财物或者获取其他不正当利益
	30

	35
	
	
	存在恶意串通情形
	30

	36
	
	配合工作
	不配合解答采购人或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对评审活动、本人评审意见的咨询，或拒不提供书面说明
	20

	37
	
	
	接到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和财政部门电话通知3次以上（含3次）或书面通知后，仍不履行配合答复询问、质疑、投诉等法定义务
	30

	38
	
	
	不配合财政部门监督检查工作
	30

	序号
	指标分类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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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情形
	分值

	39
	减分事项
	其他方面
	在采购需求制定、单一来源论证、进口产品论证、评审、配合质疑投诉及举报处理过程中，未发表实质性意见或发表缺少依据的意见
	10

	40
	
	
	未按照财政部门要求参加相关培训活动
	10

	41
	
	
	建立或加入以政府采购评审专家为主体的社交媒体群，从事有损政府采购公信力的活动
	30

	42
	
	
	委托他人或代替他人参加评审工作、政府采购业务培训或测试
	30

	43
	
	
	受到严重警告及以上的党纪处分或受到记大过及以上的政务处分
	30

	44
	
	
	受到除警告、通报批评、罚款以外的行政处罚或受到刑事处罚
	30

	45
	
	
	其他滥用评审权利、拒不履行评审义务、违反评审纪律，以及无正当理由拒绝财政部门监管，造成不良影响或后果情形
	30


注：1.清单实行动态调整，相关依据发生变化后，相应内容将予以调整。

    2.未列入清单的内容，评审专家仍要遵守相关规定，并参照本办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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